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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11495  
主旨：重申本府同仁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，不得利用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  
，請各機關學校加強宣導並嚴加考核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決行 114/11/27 09:46:40  
擬：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
